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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7 年 10 月 10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7 年 9 月 29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费晓红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刘刚、侯丹妮 、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  

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 1：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薛希山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岳洪武、苏东  、辽宁诺海律师事务所  

 

姓名或名称 2：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魏庆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黎学宁、翟冰 、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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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 3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彭雪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谢会生、马宁璟（实习） 、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 

 

姓名或名称 4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徐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刘丰收、该所合伙人 、魏立、北京市法大律师事

务所  

 

姓名或名称 5：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宜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古海燕、金先志 、该公司员工 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 

2017 年 10 月 10 日，费晓红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起诉

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、致同

会计师事务所、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，具体案情详见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网站

（http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7—163） 

2018 年 9 月 17 日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，作出裁

定（<2017>辽 02 民初 673 号之一），裁定驳回原告费晓红的起诉。 

费晓红因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<2017>辽 02 民初 673 号之

一裁定，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本案在一审中费晓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时空客集团赔偿原告认购股

款本金人民币 805,429.09 元及自每笔股款支付之日起至赔款实际支付之日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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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损失，（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 2017年 9月 28日为人民币 66，441.24）

以上本息合计 871,870.33 元；2、东兴公司、大成律所、致同会计师所、众华公

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3.时空客集团、东兴公司、大成律所、致同会

计师所、众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  

 上诉人费晓红因与五被上诉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，不服大连市中级

人民法院（2017）辽 02民初 673号之一《民事裁定书》，现提出上诉。请求撤销

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辽 02民初 673 号之一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指令大连市

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；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费晓红《上诉状》 

 

 

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12 月 19 日  


